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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，65歲以上老年人
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7％時，稱為「高齡化社會」，
達到14％時稱為「高齡社會」，倘若老年人口比例
達到20％時，則稱為「超高齡社會」。

•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，台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
總人口數的比例，已於107年3月達到14.05％，正
式進入「高齡社會」。截至今年10月底止，台灣65
歲以上老年人口總人數將近357萬人，佔比已提升
至15.13%。

• 人口結構高齡化之情形，將快速衝擊退休、老人安
養及照顧等相關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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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高齡化的現象

一、獨居比例持續上升

老人受到尊敬照顧，和子女或家人住在一起，

這樣的社會習慣正在消失

二、照顧人員短缺

1.60及70幾歲的高齡者照顧80幾歲以上的高齡者

2.2026年估計失智症約700萬人，夫妻均都為失智

症者會更為普遍

三、財產管理出現問題

親屬監護出現濫權的情形，發展「監護制度支援

信託」

高齡社會來臨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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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異常的高齡化社會現象

一、「老人小偷」暴增
1.2015年65歲以上犯罪率 首度超過青少年

2.每五個服刑者中就有一人年紀超過六十歲

3.窮困的退休者入店行竊佔了老人犯罪的70％

二、監獄養老
「包吃、包住、包看病」

三、監獄床位告急
1.偷竊價格200日元的麵包就可能被判2年監禁

2.監獄需為此承擔840萬日元的開銷

3.政府面臨著一場嚴重的「預算危機」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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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親屬監護人等侵占財產管理等不法案件，10個月間
(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)發生182件，被害金額超過
18億3千萬日圓，亦即相當每個月有18件、受害金額
近2億日圓。相較於案件數，日本國內家事法院與人
力配置無法充分對應，各行政或地方能給予監護之
協助配套亦不足。

二、日本家事事件法於2011年5月修正通過。

三、日本最高裁判所（事務總局家庭局），徵詢各專業
團體意見與檢討後，在現行民法、家事事件程序法
及家事審判規則之規定下，向各級家事裁判所頒布
「後見制度支援信託」指令，於2012年4月導入各級
家事法院開始實施，各信託業者並同步配合開始監
護制度支援信託之作業，正式推動此套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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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日本監護制度支援信託】實施背景



保本型信託產品

自益信託

以金錢信託為限
→不動產／動產之交付或變賣（Ｘ）
→有價證券等流動資產（？）

存款保險保障

追加
變更
終止

原則上至被監護人死亡為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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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日本監護制度支援信託】架構圖



*為尊重本人之意思自主決定，建立更完善
的成年監護制度，民法於108.06.19修訂，
採行成年法定監護與意定監護制度雙軌併
行。

*成年意定監護-自己的監護人自己決定

「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，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，受

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」，以替代法院依職

權選定監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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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年人之「意定監護」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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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年人之「意定監護」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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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年人之「意定監護」-3

• 為使民眾便於利用意定監護制度，法
務部邀集學者、法官、律師、公證人
及司法院等相關機關、團體共同研商
並公布「意定監護契約參考範本」。

• 「意定監護契約參考範本」下載網址
https://www.moj.gov.tw/cp-272-
122819-49959-001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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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意定監護」V.S.「法定監護」-1
編號 項目 意定監護制度 法定監護制度

1 監護人之產生 本人意思能力尚健全時，由
本人與受任人約定，於本人
受監護宣告時，由受任人擔
任其監護人。
(§1113-2)

本人喪失意思能力受監護
宣告時，由聲請權人聲請
法院依職權為監護人之裁
定。
(§14 、 §1111)

2 監護人之人選 不限於法定監護所定一定範
圍內之人。
(§1113-2)

限於一定範圍內之人選(配
偶、四親等內之親屬、最
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
親屬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
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)。
(§1111)

3 監護人執行職
務之範圍

依意定監護契約所定。
(§1113-2)

法院依職權指定。
(§1112-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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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意定監護」V.S.「法定監護」-2

編號 項目 意定監護制度 法定監護制度

4 監護人之報酬 意定監護契約得約定報酬或
約定不給付報酬；未約定者
監護人得請求法院酌定。
(§1113-2)

監護人得請求報酬，其數
額由法院酌定。
(§1113 準用 §1104)

5 監護人處分財
產之限制

意定監護契約可約定受任人
執行監護職務不受民法規定
之限制。
(§1101ⅡⅢ、 §1113-9)

監護人處分財產原則不得
以受監護人之財產為投資
且其為「重大財產行為」
時，應經法院許可。
(§1101)



安養信託業務規劃-1

醫院醫療

安養與照護

財產管理

社會福利

安養
信託

透過受託機構
提供財產管理
結合服務機構
提供服務

• 受託機構提供安養與照護、醫院醫療及社會福利之服務機構名單。
• 委託人自行選擇服務機構簽約，委託人無法選擇時，可由監護人或信託
監察人代為選擇。

• 受託機構依信託契約進行信託財產之管理、運用、處分，並支付服務機
構之生活費、養護機構費、看護費、醫療費及其他特殊項目費用。

• 註：服務機構係指安養與照護、醫院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

一、整體架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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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簽訂信託契約

2.資金存/匯入
信託專戶

3.依約定管理運用
信託財產

4.支付方式：
• 例行性支付：定期支付生
活、看護或住宿費用

• 非例行性支付：支付臨時
性之醫療或雜項費用

信託財產

委託人 受託人

受益人

醫院醫療

安養與照護

財產管理
信託監察人

二、安養信託-架構

安養信託業務規劃-2

社會福利



安養信託業務規劃-3

 依實務需求，本會所規劃之安養
信託模式並訂有制式化信託契約
範本以供參考：

一、老人安養信託契約參考範本
(自益信託)

二、身心障礙者安養信託(自益)

契約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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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公會網站資訊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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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址：http://www.trust.org.tw



信託公會網站資訊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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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約前之規劃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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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財產給付金額之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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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業者結合異業提供多元服務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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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業者結合異業提供多元服務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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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完善安養信託制度之建議-1

 建議相關主管機關能從法制面做法規之
調整，以因應實務需求，進而提昇民眾
權益之保障：

一、為保障高齡者財產安全，建請修正「民法」
第1101條，明定監護人應經法院許可，始

得代理受監護人將財產交付信託及變更或

終止信託契約等行為。

二、建請參考日本「監護制度支援信託」制度

修正我國「家事事件法」，導入專家監護

人，並就法院執行「成年人監護財產交付
信託制度」實務運作流程制定相關程序。 20



對完善安養信託制度之建議-2

三、建請於「老人福利法」及「身心障礙者權
益保障法」，增訂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可向

主管機關申請指派信託監察人之規定，以

協助老人及身心障礙者運用信託強化財產
安全。

四、建請於「長期照顧服務法」，增訂鼓勵信

託業者辦理長照服務使用者財產信託相關
規定，使無能力管理財產之長照服務使用

者財產權受到保障，增進財產安全與生活

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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